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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條例》 (第 91章 ) 
《法律援助條例》《立法會決議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48號
法律公告 ) 

《法律援助規例》 (第 91章，附屬法例A) 
《 2012年法律援助 (修訂 )規例》 (第 145號法律公告 ) 
《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例》 (第 91章，附屬法例B) 
《 2012年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 )規例》(第 146號法

律公告 ) 
 
第 148號法律公告  
 
  民政事務局局長藉第 148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2年 11月
30日為第四屆立法會於 2012年 7月 17日根據《法律援助條例》(第
91章 )("該條例 ")第 7(b)條提出和通過的決議 ("該決議 ")開始實施
的日期。  
 
2.  該決議 (2012年第 112號法律公告 )修訂該條例附表 2及
3，以擴大普通法律援助計劃 ("普通計劃 ")及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輔助計劃 ")1的涵蓋範圍。附表 2予以修訂，藉此擴大普通計劃
的涵蓋範圍，以納入下述金錢申索：該等申索基於申索人因詐

騙、欺詐或失實陳述而被誘使進行涉及證券衍生工具、貨幣期

                                                 
1  根據該條例第 5條，財務資源不超過 260,000元的人，均可獲得普通計劃所適用
的法律援助。根據該條例第 5A條，財務資源超過 260,000元，但不超過 1,300,000
元的人，均可獲得輔助計劃所適用的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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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或其他期貨合約的交易。附表3予以修訂，藉此擴大輔助計劃
的涵蓋範圍，以：  

 
(a) 納入法律援助署署長 ("署長 ")認為申索的款額相當

可能會超過 60,000元的下列類別申索  
 

(i) 涉及有關執業會計師、註冊建築師、註冊專業
工程師、註冊專業測量師、註冊專業規劃師、

認可土地測量師、地產代理，以及註冊園境師

專業疏忽的申索 (附表 3第 I部第 5段 )；  
 
(ii) 涉及有關保險人、獲委任保險代理人或獲授權

保險經紀在銷售個人保險時疏忽的申索 (附表 3
第 I部第 6段 )；  

 
(iii) 就一手已建成或尚未建成的住宅物業的售賣或

買賣協議向有關住宅物業法律上的擁有人或實

益擁有人提出的損害賠償申索 (附表 3第 I部第 7
段 )；及  

 
(b) 將向僱員提供法律代表的範圍擴大至《勞資審裁處

條例》 (第 25章 )所指的一項上訴或關乎該項上訴的
民事法律程序 (附表 3第 I部第 8段 )。  

 
3.  立法會曾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該決議案。小組委員會

察悉，在該決議獲通過後，當局會修訂《法律援助規例》 (第 91
章，附屬法例A)及《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例》 (第
91章，附屬法例B)，以便就上文第 2段所提述的新的申索及法律
程序所須繳付的申請費用及分擔費用訂定條文。當局曾向小組

委員會提供例子，述明擬議對《法律援助規例》及《法律援助 (評
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規例》作出的修訂，而委員對有關修訂並無
提出疑問。小組委員會同意向內務委員會建議，在當局向立法

會提交有關修訂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時，若有關修訂與

當局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例子所載者實質上相同，則無須成立

小組委員會就有關修訂進行研究，以便擴大輔助計劃涵蓋範圍

的建議可盡快付諸實行。議員可參閱小組委員會的報告 (立法會
CB(2)1730/11-12號文件 )，以瞭解進一步資料。  
 
第 145及146號法律公告  
 
4.  在該決議獲通過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該條例

第 28條訂立《 2012年法律援助 (修訂 )規例》 (第 145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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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2012年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修訂 )規例》 (第 146
號法律公告 )。  
 
5.  第 145號法律公告修訂《法律援助規例》，以調整輔助
計劃下的申請費用如下：  
 

(a) 就該條例附表 3第 I部第 1、 2、 3及 8段所述的法律程
序 (即人身受傷申索、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 )提出的僱員申索及《勞資審裁處條例》(第 25章 )
所指的上訴 )("第 I類程序 ")，申請費用為 1,000元；
及  

 
(b) 就該條例附表 3第 I部第 4至 7段所述的法律程序 (即

因醫療專業疏忽、牙科專業疏忽或法律專業疏忽而

提出的申索及上文第 2(a)段提及的申索，而署長認
為該等申索的款額相當可能會超過 60,000元者 )("第
II類程序 ")，申請費用為 5,000元。  

 
6.  第 146號法律公告修訂《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 )
規例》，以調整根據輔助計劃獲給予法律援助的人士 ("受助人 ")
須繳付的分擔費用。分擔費用的新款額如下：  
 

(a) 第 I類程序 
 

(i) 65,000元的中期分擔費用，即受助人根據該條
例第 18(1)條並按照《法律援助 (評定資源及分擔
費用 )規例》附表3第 I部評定須繳付的分擔費用
最高款額；  

 
(ii) 最終分擔費用的款額相等於以下數額的總和：  
 

(A) 法律援助輔助計劃基金 ("計劃基金 ")已經
為或須為受助人繳付的款項；  

 
(B) 代該人招致的訟費；及  
 
(C) 在法律程序中為受助人收回或保留的任何

財產的價值的 10%(或有關申索如在審訊或
聆訊開始的日期前或向大律師送交在審訊

或聆訊中出庭的委聘書前已達致和解，則

為有關價值的 6%)，減去已繳付的任何申請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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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II類程序 
 

(i) 中期分擔費用款額相等於受助人財務資源的
10%或 65,000元 (即受助人根據該條例第 18(1)
條須繳付的分擔費用最高款額 )，以較高者為
準；及  

 
(ii) 最終分擔費用的款額相等於以下數額的總和：  
 

(A) 計劃基金已經為或須為受助人繳付的款項； 
 

(B) 代該人招致的訟費；及  
 

(C) 在法律程序中為受助人收回或保留的任何
財產的價值的 20%(或有關申索如在審訊開
始的日期前或向大律師送交在審訊中出庭

的委聘書前已達致和解，則為有關價值的

15%)，減去已繳付的任何申請費用。  
 

7.  關於上文第 6(a)(ii)(C)及 (b)(ii)(C)段所提述的百分率的
計算方式，本部察悉，第146號法律公告第 5(16)條所採用的草擬
方式有別於當局先前向小組委員會提供的例子所使用的方式。

儘管採用不同的方式，但本部認為，有關修訂與當局列舉的例

子所載者實質上相同。  
 
8.  議員可參閱民政事務局於 2012年 10月發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檔號：HAB HAB/CR 19/1/2)，以瞭解進一步資料。 
 
9.  第 145及 146號法律公告與該決議將同時於 2012年 11月
30日起生效。然而，上文第6段所提述的新分擔費用款額將不適
用於在 2012年 11月 30日前已根據輔助計劃申請法律援助的受助
人。在該日前有效的中期及最終分擔費用水平將繼續適用於該

人。  
 
 
第 II部  生效日期公告  
 

《 2012年入境 (修訂 )條例》 (2012年第 23號 ) 
《 2012年入境 (修訂 )條例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47號法律公告 ) 

 
10.  保安局局長藉第 147號法律公告，指定2012年 12月 3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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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年入境 (修訂 )條例》 (2012年第 23號 )開始實施的日期。  
 
11.  《 2011年入境 (修訂 )條例草案》於 2012年 7月 13日獲立法
會通過，並於 2012年 7月 20日在憲報刊登為《 2012年入境 (修訂 )
條例》。《 2012年入境 (修訂 )條例》對《入境條例》 (第 115章 )
作出修訂，以便訂定一個法定框架，藉以裁定在香港的人根據

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不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

罰公約》第 3條所訂下述保護提出的聲請：聲請人免被驅逐、交
回或引渡往對他們有遭受酷刑危險的國家。  
 
12.  立法會在通過《 2011年入境 (修訂 )條例草案》前曾成立
法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議員可參閱該法案委員會的報

告 (立法會CB(2)2192/11-12號文件 )，以瞭解進一步資料。當局沒
有就第 147號法律公告所建議的生效日期諮詢保安事務委員會。 
 
13.  當局沒有就第147號法律公告發出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2012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例》 (2012年第 17號 ) 
《〈 2012年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第 149
號法律公告 ) 
 
14.  發展局局長藉第 149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3年 1月 1日為
《 2012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例》 (2012年第 17號 )開始實施
的日期。  
 
15.  《 2012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例草案》於 2012年 6
月 22日獲立法會通過，並於 2012年 6月 29日在憲報刊登為《 2012
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例》。《 2012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
訂 )條例》對《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 (第 583章 )及《建造業議會
條例》 (第 587章 )作出修訂，以解散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 ("管
理局 ")，並將其職能轉授予建造業議會 ("議會 ")，並在議會下設
立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繼續管理局的工作。  
 
16.  立法會在通過《 2012年建造業法例 (雜項修訂 )條例草
案》前曾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該條例草案。議員可參閱該法

案委員會的報告 (立法會CB(2)1955/11-12號文件 )及發展局工務
科 於 2012年 10月 3日 發 出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檔 號 ：
DEVB(CR)W1-10/31)，以瞭解進一步資料。當局沒有就第 149號
法律公告所建議的生效日期諮詢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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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意見 

 
17.  本部並無發現上述各項附屬法例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

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志邦  
2012年 10月 9日  


